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专职教师安全责任书 

甲方：经济与管理学院                   甲方代表： 

乙方：专职教师                         乙方人员： 

为了加强学校安全工作，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结合学校对本部门安全

工作要求，并结合本部门实际工作情况及岗位分布，各岗位应切实履行岗位职责

并确保无安全事故发生。在工作中应主动发现各类安全隐患，及时提出建议并主

动协助实训中心解决安全隐患，具体要求如下： 

1. 各教师应因材施教，狠抓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果。高度重视学生思想教育工

作，对学生反映的各类问题、提出的各种诉求高度重视、认真处理、耐心解释。

不能处理的问题及时报告。 

2. 学生在实训中心实训室上课，任课教师不得擅自离开实训室，以杜绝发生

相关事故，若发生事故，则由该教师负全责。学生因其他原因滞留或需使用实训

室，须向财经学院实训中心主任申请，并经财经学院院长审批并安排相应教师到

现场对实训室的资产实施监管。 

3. 学生上课时，任课教师必须向学生讲清楚《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和《实

训室管理规则》，组织并管理好学生，严防发生各种安全和责任事故。 

4. 严防学生将实训室的公共物品带出，若发生此类事故，一经查实，将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爱护实训室设备，如有损坏，照价赔偿。若发生安全事故，

直接责任人将承担主要责任。 

5. 各位上课教师应主动在上课时检查实训室的各线路，防止用电超负荷和电

线短路，下课后填好相关实训运行记录及组织学生做好实训室清洁卫生，同时将

实训室的物品放在规定的位置。离开之前，关闭门窗、电源和机房总闸。 

6. 上课教师在上课中若发现相关安全隐患，应立即向管理人员报告或向财经

学院院长报告，以便及时解决或排除安全隐患。若有好的安全管理建议，请与管

理人员或财经学院院长交流。 

7. 本责任书所规定的职责任务列入岗位人员的考核内容。凡个人因工作原因

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取消个人学期及年度评优资格，并追究相应责任。 

8. 本责任书经双方签字生效，一式两份，实训中心及岗位人员各执一份，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若岗位人员变动，则由接任者继续履行，情势变更另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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